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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律聯合法律事務所 

陳 昭 全 律 師 

 



    債務人聲請更生，可否聲請暫免繳納程序費用？ 

 

一、目前實務規定：只有聲請清算之債務人，方能聲
請暫免繳納。 

 

二、債務人聲請更生，代表有資力繳納程序費用？ 

1.目前無工作收入(資料附後，附件1)，既能經法院裁定開
始更生，則可能有暫無能力繳納之情形。 

2.法院要求預納高額費用(資料附後，附件2)，縱使有工作
收入，亦不一定有能力繳納。 

 

三、建議：應可給予聲請更生者，亦有聲請暫免繳納之
權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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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何謂盡力清償？ 

 

一、目前實務規定：「辦理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
注意事項第27條」，依財產有無清算價值，而要
求債務人提出其餘額之9/10或1/5作為清償之用。 

 

二、實務運作： 

(一)有清算價值認定之困難 

(二)部分法院以清算價值保障原則論斷 

(台中地院101司執消債更10、21、54) 
 (資料附後，附件3-1、附件3-2、附件3-3) 

(三)保留餘額之9/10或1/5有偏低之嫌 

 

三、建議：將財產之價值剔除，以餘額之2/3作為清償
之用，可視為盡力清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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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如何簡化必要生活費用之計算？ 

 

一、目前實務規定：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詳細記載近2
年或目前之每月必要支出，並要求提出相關憑證。 

 

二、實務運作： 

1.以最低生活費用標準(資料附後，附件4)認定必要生活費用。 

2.債務人與扶助律師白忙一場(資料附後，附件5) 。 

 

三、建議： 

1.簡化非訟程序之進行。 

2.改以消費支出酌定必要生活費用。 

 

四、新修正強制執行法第122條規定必要生活費用係以最低
生活費用之1.2倍計算，對本法之修正亦有影響 。    

4 



    更生方案未經認可，債務人有無選擇進入清算與否
之權利？ 

 

一、實務規定：強制規定一律裁定開始清算程序。 

 

二、困境：債務人因其工作屬未經裁定復權不得擔任之
職業，故選擇進行更生程序，但如此強制規定，  
於更生方案未經認可，但程序上會轉入清算程序(資

料附後，附件6)，而將可能損及其工作權。 

 

三、建議：尊重債務人程序選擇權，有決定續行清算與
否之權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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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債務人如何依消債條例第73條但書規定，依更生條
件予以履行？ 

 

一、實務規定：更生方案期間屆滿後，依債權額及更生
方案還款比例計算之金額一次清償。 

 

二、困境：更生方案期間屆滿後，不考慮債務人之經濟
狀況，一律要求債務人一次清償，顯有過苛。 

 

三、建議：債務人戮力履行更生方案完畢後，應給予喘
息機會，而有分期清償之權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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謝謝大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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